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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各国政府收到的答复

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原件：俄文〕

〔1 9 S 5年2 0月！日〕

1.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在以往关于《危害人类和平及安全治罪法》 

草案提出的意见中（A/3 5/210, A/3 7/325和A/3 9/439/Add 5号文件）已曾 

强调指出，拟订《治罪法》作为一项有效国际文书对于消灭危害和平与人类的最 

危险的罪行和排除核战争的威胁是恰当而重要的。

2. 将来关于国际法委员会于2 9 5 4年拟订的《治罪法》草案的工作中必须 

考虑到自该时以来通过的新的国际法文书，以防止危害和平与人类的最危险的罪行， 

还应考虑到该领域内国际法规则的发展趋势。

3. 白俄罗斯认为，《治罪法》应对危害人类和平与安全的罪行的概念作出总 

的定义，其中必须包括确定此类罪行的根本标准是行为的国际不法性质，以及该行 

为损害到了国际社会的基本利益，还应包括确认该行为是危害到整个国家社会的行 

为。

4. 危害人类和平及安全的罪行清单应包括以下国际不法行为，如计划、准备、 

发起或发动侵略战争；一国朝着首先便用核武器所采取的行动；国家恐怖主义行为; 

用暴力建立和维持殖民统治；种族灭绝；种族隔离；违反战争法或愤例。

5. 《治罪法》还应表明，暗中结合直接教唆或企图实施上述罪行的行为，或 

构成为共同实施上述罪行的行为等本身也是罪行。

6. 为确使犯下危害人类和平及安全罪行的人必然受到惩罚，《治罪法》应体 

现出此种罪行不受时效约束以及对犯下此种罪行的人进行司法检举和引渡等项原则。



7.此外，白俄罗斯认为，《治罪法》应有以下规定，即任何犯下此类罪行的 

人以他是按照他的政府或上级的命令行事这一事实提出的任何申诉并不构成为减轻 

其责任的理由，唯有在考虑减轻惩罚的问题时才可加以考虑。一人按照一行为国 

政策或在执行其政策时犯下国际罪行的行动因此不应被认为是任何国家或在任何国 

家内绐予他政治庇护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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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危害人类和平及安全治罪法》应载有关于国家间根据《联合国宪章》， 

为防止此种罪行或惩罚犯下这种罪行的人士而进行合作的规定。

9.《治罪法》还应载有规定，使各国在其国内刑法中得以納入国际罪行组戚 

元素的定义，对参加其实施的人制定严格惩罚，从而有助于为防止和阻止实施此种 

罪行的任何可能性建立国家法律保障。

白俄罗斯相信，象拟订《危害人类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这样重要和迴 

切的事项应继续成为第六委员会议程上的主要项目。


